
交通部觀光署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5年度南方澳內埤水域經營水域遊憩活動契約書(草案)
交通部觀光署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甲方）為提供            （以下簡稱乙方）於南方澳內埤水域（如公告範圍，簡稱本區）經營水域遊憩活動有關事宜，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以下簡稱本約）如下：

第一條　營業位置及項目

1、 營業區域：
依本處公告之「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南方澳內埤水域遊憩活動分區限制事項」範圍，經營□A、C區，□B區之水域遊憩活動。

2、 經營水域遊憩活動項目：依申請經營_________活動。

第二條　契約期間與營業期間

1、 契約期間：自簽約簽訂之日起2年，自115年   月   至115年   
    月    日。
2、 營業期間：自簽約日起之每年度5月1日至10月31日止。惟乙方應於每年度水域遊憩活動開始經營前，提報年度「水域遊憩活動經營前安全設施與救生防溺演練計畫書」，經本處實施現場檢核合格後，自本處通知日起開始營業。
第三條  履約保證金、使用費及責任保險

1、 乙方應於簽約時繳納履約保證金(新臺幣伍萬元)、使用費及繳交水域遊憩活動保險證明。
2、 前項履約保證金於本約有效期限屆滿或乙方申請停止營運並經甲方核可後，扣除代為執行至契約屆滿日之環境與公共設施復原、未繳罰款或其他費用後無息返還。 

3、 使用費繳納規定如下:
(1) A、C區-新臺幣伍萬元。
(2) B區-新臺幣伍萬元。
(3) 同時申請經營A、B、C區等3區，則須繳納新臺幣拾萬元。
4、 第一項保險證明，由乙方以下列方式辦理；水域遊憩管理辦法如有修正則從其規定辦理。

(一)責任保險給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1.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參佰萬元。

2.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貳仟肆佰萬元。

3.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貳佰萬元。

4. 保險期間之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肆仟捌佰萬元。

(二)前項保險金額，其中屬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六條第四項之賠償項目
   及最高金額如下:
1. 體傷之醫療費用：每一遊客新臺幣參拾萬元。

2. 失能給付：每一遊客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

3. 死亡給付：每一遊客新臺幣貳佰伍拾萬元。

(三)保險期間:本契約期間。
(四)倘法規未來修正保險金額，乙方須依規定辦理投保事宜。

第四條  經營及安全管理

1、 乙方應依所提送及核准之水域遊憩活動經營管理計劃書，經營水域遊
    憩活動。
2、 乙方於本區經營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本處公告之「東北角及宜蘭海岸
    國家風景區南方澳內埤水域遊憩活動分區限制事項」、「東北角及宜
    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立式划槳活動應注意事項」及「東北角及宜蘭海岸
    國家風景區獨木舟活動應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

3、 乙方應依「南方澳內埤水域經營水域遊憩活動須知」(簡稱本須知)
    規定經營管理。
第五條  違約處罰

1、 乙方違反現行法令有規定者，逕予告發，並移請主管機關裁罰；甲方得視情節輕重，處罰禁止營業15日以上45日以下，或撤銷經營許可並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

2、 乙方將本區經營許可之全部或一部轉包（租、借）第三人經營者，則撤銷經營許可並終止租約、沒收履約保證金。
3、 乙方違反本須知規範事項：

(1) 甲方得依附件檢查表，不定期抽查，並得依檢查表所列檢查項目
   缺失予以扣點，每扣一點得扣除前項履約保證金新臺幣1,000元
   整。履約保證金經扣繳後，應於通知日起7日內補回履約保證金
   原規定額度，逾期未補回金額，則撤銷經營許可。

(2) 違反本約、本須知或本處公告之相關規定者，其經甲方通知未即
   改善者或本約有效期間累積扣點達30點時，撤銷經營許可、終止
   契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第六條  本約有效期間，乙方因違反法令或本約之行為，致第三人受損害時乙方應自行負責，情節重大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撤銷經營許可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乙方經營所核准之水域遊憩活動活動時，應向消費者說明相關保險內容及介紹合法險種(如特種活動保險)，並製作告知單予以記錄備查。

第七條  本約自簽約日起生效，除本約另有規定外，本約條款之變更或修改應經雙方以書面為之。

第八條  本契約附件為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有相同效力，甲、乙雙方均應遵守。

第九條  本契約正本2份，由雙方各執1份；副本4份，甲方執存3份，
          乙方執存1份。

第十條  本契約附件如下：

1、 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南方澳內埤水域遊憩活動分區限制事項公告。
2、 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獨木舟活動應注意事項及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立式划槳活動應注意事項。
3、 南方澳內埤水域經營水域遊憩活動須知乙份。
4、 南方澳內埤水域安全、環境清潔及服務品質檢查表。

立契約書人：

甲     方：交通部觀光署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負  責 人：游麗玉
地     址：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36號

電     話：（02）2499-1115

立契約書人：

乙　　　方： 
負  責  人： 
身份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公司(商號)及負責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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